
附件2
宜春学院周转房租住情况自查表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：	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房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房屋面积：      ㎡            租住起始日期：
	序号
	自查项目
	自查结果（是/否）
	备注（情况说明、整改措施）

	1
	是否为本人及共同生活家属实际居住，无转租、转借、他人代住等情况
	
	

	2
	本人及配偶在宜春市城区无商品房、经济适用房、人才房、廉租房、公租房（需提交无房证明佐证）
	
	

	3
	未超出规定租期，或已按规定办理续租审批手续
	
	

	4
	已按标准足额缴纳房租、家具使用费等相关费用
	
	

	5
	无擅自装修、拆改房屋结构、改变房屋用途等行为
	
	

	6
	无违规使用、安全隐患、拖欠水电费等情况
	
	

	7
	调离、退休、购房、享受保障房等情况已按规定办理退房
	
	

	8
	其他需说明的问题
	


租户承诺：
本人承诺以上自查内容真实准确，无隐瞒、虚报。如有不实，自愿接受学校按《宜春学院周转房  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处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租户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
